



山东省化工产业数智化改造标杆奖补政策
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加快推动全省化工园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鲁政办字〔2024〕13号）《山东省人工智能赋能化工行业行动方案（2025—2027年）》（鲁工信技〔2025〕173号）等文件精神，进一步强化财政资金激励引导作用，推动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化工产业深度融合，加快产业数智化转型步伐，助力全省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在总结原《山东省化工产业智能化改造标杆奖补政策实施细则》（鲁工信化工〔2024〕57号）实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政策后评估发现的问题与不足，起草了《山东省化工产业数智化改造标杆奖补政策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
原政策实施以来，有效激发了化工企业和化工园区智能化改造积极性，全省化工产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运行成本同比降低13.7%，万元产值能耗降低5.4%，劳动生产率提升15%以上，标杆示范引领作用凸显。但同时，政策执行中也存在区域推进不均衡、政策宣传深度不足、长效跟踪机制待完善等问题。为更好适配产业发展新需求，解决政策实施中的突出问题，进一步优化政策效能，亟需对原政策进行修订完善。
二、政策内容
（一）起草依据
1. 《关于加快推动全省化工园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鲁政办字〔2024〕13号）；
2. 《山东省人工智能赋能化工行业行动方案（2025—2027年）》（鲁工信技〔2025〕173号）。
（二）主要内容
《征求意见稿》共六章十八条，结构清晰、逻辑严谨。
1. 总则。明确政策制定目的、标杆类别划分、资金来源及管理职责分工，奠定政策实施的总体框架。其中，明确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项目申报、预算编报等工作，省财政厅负责资金筹集、拨付等工作，形成分工协作、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
2. 申报条件。分别针对数智化改造标杆园区和标杆企业，明确了主体资格、安全环保、项目合规性、数智化应用、基础能力等方面的核心条件，同时详细列出申报所需材料及园区申报材料豁免情形，为申报单位提供清晰指引。
3. 申报程序。规范了申报通知发布、单位申报、市级审核推荐、省级评审公示等全流程环节，确保申报评审工作公开、公平、公正。
4. 财政激励。延续原政策奖补标准，明确对标杆园区给予最高100万元奖补，对标杆企业给予最高50万元奖补，同时明确资金分配流程和审核要求，保障资金安全规范使用。
5. 监督管理。强化对专项资金使用、申报单位履约、部门监管责任等方面的要求，明确对截留、挤占、挪用资金及弄虚作假骗取资金等行为的追责依据，构建全链条监督管理体系。
6. 附则。明确政策解释权、实施时间及有效期（2年），以及与原政策的衔接关系，确保政策落地执行有章可循。
（三）主要修订内容
相较于原政策，《征求意见稿》主要在以下方面进行了调整完善。
1. 强化政策导向，突出数智化转型核心。政策名称由“智能化改造”调整为“数智化改造”，明确将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作为核心导向，契合产业转型新趋势；总则中新增对奖补资金使用范围的明确规定，限定用于数智化技术应用、专业人才培养、自主软件研发等相关领域，确保资金使用精准高效。
2. 优化申报条件，提升政策适配性。标杆园区申报条件中，新增“原则上应为较低安全风险等级（D级）”“智慧化评价等级在提升级以上（包含提升级）”等要求，进一步提高标杆园区准入门槛，强化示范引领质量；标杆企业申报条件中，细化数智化应用场景要求，明确需在产品研发、工艺优化、质量控制、安全环保等方面形成深度应用场景，并新增“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和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等方面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的量化导向条件，使申报标准更具体、可操作；调整申报材料要求，新增“数智化建设规划”“智慧化平台建设方案、专家评审意见及项目合同”等材料，同时明确园区申报无需提供财务审计报告和专利、软件版权证书等材料，简化园区申报流程，提高申报效率。
3. 规范申报程序，提升工作规范性。明确标杆选树工作“原则上每年组织1次”，使申报工作更具规律性，方便企业和园区提前筹备；优化评审流程表述，明确专家综合评审后提出初选名单，连同资金分配方案一并提请厅党组会议审议，进一步强化程序合规性。
4. 完善政策衔接，保障平稳过渡。明确《征求意见稿》实施后，原2024年3月25日印发的《山东省化工产业智能化改造标杆奖补政策实施细则》（鲁工信化工〔2024〕57号）同时废止，确保政策衔接顺畅，避免执行冲突。
三、征求意见情况
（一）2025年12月，省化工专项行动办在集体研究形成初稿后，多次与省财政厅会商、研究，在充分吸收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征求意见稿。2026年1月13日，征求了省财政厅意见，反馈无意见。
（二）2026年1月上旬，征求了16市化工专项行动办、各相关行业协会，以及利益相关方部分化工园区、企业意见，收到书面反馈156份，我们进行了认真研究，部分采纳反馈意见，对细则进行了修改完善。
四、下一步打算
本次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审核通过后，我们将严格按照程序在厅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随后组织开展公平竞争审查与合法性审核，并提交厅长办公会议集体审议。审议通过后，按程序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名义联合印发实施。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5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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